
一、 基本案情

2015 年起， 被告人刘某虚构投资项目或

以资金周转为名， 以承诺高额回报为诱饵，

取得被害人信任， 骗取被害人徐某钱款共计

220余万元， 骗取倪某钱款 25.05 万元， 骗取

李某钱款人民币 33.29 万元， 所骗钱款用于

归还债务及高额利息等。 经审理判决刘某犯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

一年， 并处罚金 10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发还各被害人， 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执行立案后，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对被执

行人的财产进行查询， 银行存款、 车辆、 房

产、 工商登记、 证券等财产项目均未发现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 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采取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消费等措施。

考虑到被执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狱

中服刑， 无法工作并获取收入， 目前被执行

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 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的

能力， 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执行

不能指的是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

已经穷尽了一切执行手段仍然不能执行。 本

案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 且在狱中

服刑， 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的能力。 按照法律

规定， 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由于被执行

人在狱中服刑， 没有收入。 所以较之普通民

商事案件执行， 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不

能的情况更为多见。 撰稿人： 丁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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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上海市某服务公司申请执行上海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二中院）

案例二 张某申请执行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黄浦法院）

案例三 余某申请执行陈某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 （闵行法院）

案例四 李某申请执行刘某离婚纠纷案 （虹口法院）

案例五 刘某犯诈骗罪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移送执行案 （普陀法院）

 一、 基本案情

2016 年 4 月 1 日， 某服务公司与上海

某艺术品有限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 因上

海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确定义务，

上海市某服务公司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 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上海某艺术

品有限公司分期付款。 但调解协议生效后，

上海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且下

落不明。 2019 年 7 月 1 日， 某服务公司向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立案后，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通过网

络财产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 车

辆、 房产、 工商登记、 证券等发起财产查

询。 其中， 其名下唯一一个银行账户有存款

3600 元， 已被其他法院冻结在先， 二中院

轮候冻结， 无法扣划该款项。 除此以外， 均

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向被执行人住所

地及仲裁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联系地址邮

寄的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均被退回。 后

执行法官赶赴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人住

所地及仲裁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联系地址

进行实地调查， 查无此公司。 执行法官又赴

国家税务总局嘉定区税务局调查， 调取了被

执行人涉税信息、 历年验资报告、 营业场所

的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登记备案信息等材

料， 查明被执行人近几年均未经营， 税务长

期零申报。 其虽然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合

同， 但从未到租赁地办公， 房屋出租人亦无

法提供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执行法官联系被执行人仲裁阶段的代理人，

其拒接电话。

2018 年 10 月， 二中院依法与申请执行

人进行了约谈， 告知其执行情况， 法院已依

法将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费。

执行法官询问申请执行人是否有新的线索提

供， 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向相关法院申请

被执行人破产。 如没有新的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将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待有新的执

行线索时再恢复执行。 申请执行人对法院的

执行工作表示认可， 并表示没有新的线索可

以提供， 亦放弃申请被执行人破产， 同意法

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二、 评析

执行案件过程中， 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

当事人确已完全丧失履行债务的能力， 且无

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在执行中穷尽一切措施

后， 也无法执行到位或不能执行。 这类案件

统称为 “执行不能” 案件。 实践中， 对于一

些无财产、 无人员、 无营业场所的三无 “僵

尸企业”， 申请执行人在私下沟通联系无果、

无法挽回损失之时， 往往诉诸法律， 寄希望

于法院的执行措施为其兑现权益。 本案中，

被执行人在仲裁调解生效后， 仍未依法履行

债务。 故申请执行人以仲裁调解为执行依

据， 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执行启动后， 法

院即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开财产查控， 走访

税务部门调查其缴税情况， 穷尽各种执行手

段， 仍然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 故按照法律规定， 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撰稿人： 胡双

  一、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依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黄浦法院”） 作出的民事判决向

黄浦法院申请执行， 要求被告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返还 24万元。

黄浦法院立案后， 向被执行人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 报告财产令， 责

令其在限期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并发出传票， 传唤被执行人到庭接受调查询

问、 报告财产状况。 被执行人未到庭接受询

问， 也未报告其财产情况。 黄浦法院通过执

行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 车辆登记部

门、 证券机构、 网络支付机构、 自然资源部

等发出查询通知， 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

产， 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案

件承办法官还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对被执行

人住所地进行现场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未在

该地实际经营， 目前经营去向不明。 申请执

行人张某也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法定代表

人可能涉嫌经济犯罪， 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的线索。 由于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 企业人员下落不明， 承办法官

征询申请执行人意见， 是否同意将被执行人

移送破产审查。 经申请执行人同意， 黄浦法

院将被执行人移送破产审查。 故法院以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二、 评析

结合本案情形， 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

供执行、 经营去向不明， 已无履行能力。 又

因为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执行法院无法通过对被执行人

法定代表人采取司法拘留等措施敦促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 因此本案已经构成 “执行不

能”。

对于 “执行不能” 案件， 执行法院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穷尽财产查控

措施。 执行法官要依照 《关于严格规范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 （试行）》 的规定， 穷

尽财产调查措施， 防止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 混入 “执行不能” 案件。 第二， 对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给予司法救助。 《关于建立完

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 （试行）》 中规

定对追索赡养费、 扶养费、 抚育费等， 因被

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 造成申请执行人生活

困难的， 应当予以救助。 执行法官如发现案

件属于此类型时， 应该及时告知相关政策、

做好引导， 切实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 帮助

他们摆脱生活困境。 第三， 合理运用好 “执

转破” 程序。 当被执行人系企业法人且资不

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 可由申请执

行人或者被执行人申请移送破产程序， 通过

破产清算程序， 寻找可供执行的财产、 债权

或者通过和解、 重整程序使企业恢复生产经

营进而恢复偿债能力。 第四， 宣传对 “执行

不能” 的理性认识。 “执行不能” 属于客观

上的执行难， 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解决的执

行难， 应当向人民群众宣传交易风险， 引导

交易主体理性分析风险， 通过担保、 保全等

方式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撰稿人： 熊凯

一、 基本案情

2016 年 8 月 22 日， 原告余某驾驶电动

自行车与同样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被告陈某发

生相撞， 致原告受伤， 交警部门以被告超车

行为认定被告承担全责。 原告受伤后住院治

疗 26天， 伤情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由

于协调未果， 余某诉至闵行法院， 法院判决

陈某赔偿余某残疾赔偿金 124614 元、 精神损

害抚慰金 6000元等合计 143614元。

判决后陈某未按照判决履行义务， 余某

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受理后， 向陈某发出执

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 责令被执行人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报告财产情况， 陈某

向闵行法院报告其无能力履行义务， 现以打

零工为业。 法院通过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

况， 仅查得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零星存款。

2018 年 9 月 12 日， 法院通过现场走访， 询

问村委会负责人、 附近村民等方式到被执行

人居住地江苏省淮安市某村进行走访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为农民， 世代务农为业， 农忙

时节在家务农， 农闲时节外出打零工。 父母

年迈， 孩子上大学， 家庭负担沉重。 被执行

人经济状况较差， 未查得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法院将被执行人的情况告知申请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认可和接

受， 同意法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但是

申请执行人表示自己已经年迈， 且因事故导

致身体状况很差， 诱发其他疾病急需治理，

而自身经济情况差， 难以支付治疗费用。 最

后， 闵行法院对申请执行人提供了司法救助。

二、 评析

在遇到机动车交通事故或者意外侵权事

件时， 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同样是飞来横

祸。 与普通经济交易行为不同的是， 这类纠

纷无法通过事先判断债务人偿债能力而选择

预防。 一旦债务人本身经济状况较差， 就会

陷入执行不能。 在本案中， 申请执行人与被

执行人都经济困难， 但是因为意外导致本来

经济困难的陈某背负十余万巨额债务， 难以

清偿。 法院穷尽执行手段后， 仍无法执行到

位， 属于典型的执行不能。 面对这种情况，

法院从程序上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于

法有据。 同时， 鉴于申请执行人的特殊困难，

执行法院积极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对申请执

行人予以司法救助， 让申请执行人感受到司

法的关怀。 撰稿人： 周青松

  一、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因离婚纠纷起诉被告刘某， 上

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虹口法院）

经审理后， 判令准予双方离婚、 原登记在双

方名下的本市大连西路某房屋 （以下简称系

争房屋） 归被告所有， 被告支付原告房屋折

价款 65万元。 判决生效后， 被执行人未履行

给付义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

执行中查明， 被执行人系残疾人 （听力

三级残疾）， 罹患鼻咽恶性肿瘤且丧失全部劳

动能力， 儿子 （随其生活， 已成年） 患有重

度焦虑症、 重度抑郁症， 无法正常工作。 经

执行网络财产查控系统调查， 除系争房屋外，

被执行人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被执行

人每月养老金收入 3000余元， 其中母子医药

费 1000余元、 廉租房房租 100 余元， 其余用

于日常生活。 执行中， 被执行人履行 10 万

元， 虹口法院依法查封系争房屋。 被执行人

表示自己所有积蓄已用于化疗， 上述 10 万元

系向亲戚借得。 因无履行能力， 曾考虑出售

系争房屋， 但因名下有廉租房， 根据相关政

策不得转让和抵押。 也曾考虑房屋归申请执

行人所有， 申请执行人支付折价款， 但申请

执行人不愿意。 目前， 房屋出租获得的每月

二千余元租金由租客直接支付亲戚， 用于偿

还上述 10万元借款。 因被执行人无能力履行

义务， 虹口法院对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2019 年 9 月， 法官约谈申请执行人， 告

知相关执行情况， 并询问是否有新的财产线

索提供， 如若不能， 法院将依法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 待有新的财产线索后可申请恢复执

行。 申请执行人表示暂无法提供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 同意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二、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执行不能” 案件。

“执行不能” 是一种客观不能， 是指人民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 因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

力、 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即使法院穷

尽一切措施， 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的案件。

本案中， 被执行人名下虽有系争房屋且也有

出售意向， 但因政策限制暂不具备处置条件。

被执行人提出系争房屋归申请执行人所有，

然申请执行人不愿意。 被执行人有养老金收

入， 但因自身残疾、 患有重病且需抚养无法

正常工作的成年子， 仅能维持生计。 综上，

本案被执行人客观上无履行能力， 法院穷尽

一切措施， 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 故依法终

结执行程序。 撰稿人： 沈立、 黄海骠、 李芸

上海市某服务公司申请执行

上海某艺术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张某申请执行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余某申请执行陈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法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李某申请执行刘某离婚纠纷案

法院：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刘某犯诈骗罪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移送执行案

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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